
 
安全数据表 

应用于丙烯酸(压克力)的WELD-ON® 4 粘胶剂 

修订日期：2008 年 1 月 

替代：原始版本 

 

第 1 部分 - 产品识别信息 

 

产品名称：Weld-On® 4 应用于丙烯酸(压克力)、聚碳酸酯等的粘胶剂 

生产商與供应商： IPS® Corporation 

    17109 S. Main St. -- P.O. Box 379 --  Gardena, CA. 90248 --USA 

    电话： 310 - 898 - 3300 

    传真：  310 - 898 - 3392 

急救电话：1-703-527-3887  CHEMTREC（化学品运输紧急应变中心）（国际） 
 

第 2 部分 - 化学成分 

 

 CAS 编号 含量 符号 R(危险语) S(安全语) 接触限值 

甲基丙烯酸单体，稳定 

乙酸甲酯 

亚甲基二氯（二氯甲烷） 

80-62-6 

79-20-9 

75-09-2 

1-14% 

0-35% 

80-95% 

F Xi 

F Xi 

Xi 

11-36/37/38-43 

11-20/36/37-66

40 

9-16-24-37 

9-16-23-26-33 

23-24-25-26-37

100PPM 

200PPM 

50PPM 

所有该粘胶产品的成分已列入由美国环保署（EPA）主张的《有毒物质控制法案》TSCA 化学物质清单，或已从该清单中免除。 

 

第 3 部分 - 危险性鉴定 

 

对人： − 高度易燃；应远离点火源。挥发气比空气重，且可能流向地面、接近地面或较低处的点火源，并产生回火。 

− 有刺激性，切勿吸进该挥发气。   - 参见第 11 部分。 

对环境： − 会散发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 溢出或泄漏会导致地下水污染。 

 

第 4 部分 - 急救措施 

 

接触眼睛： − 立即用大量水冲洗眼睛 15 分钟，并立即寻求医疗诊治。 

接触皮肤： − 脱掉有脏污的衣物和鞋子。洗涤后再穿。用肥皂和水彻底冲洗皮肤。若仍有不适，应寻求医疗诊治。 

吸入： − 转移至空气新鲜处。若呼吸停止，应进行人工呼吸。若呼吸困难，应立即输氧。并寻求医疗诊治。 

摄入：      − 喝 1 到 2 杯水或牛奶加以稀释。不要催吐。立即寻求医疗诊治或中毒控制中心。 

症状： − 参见第 11 部分。 

 

第 5 部分 - 防火措施 

 

适宜灭火介质： − 化学干粉、二氧化碳气体、泡沫、哈龙、水雾。 

不宜灭火介质：   − 水喷雾或水流。 

暴露危险品：     −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光气和烟。 

易燃品： −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光气和烟。 

消防员防护措施： − 自给式空气呼吸器或正压式全面罩。 

 

第 6 部分 - 意外泄漏措施（泄漏／溢漫） 

  
人员防范措施： − 远离热源、火花和明火。 

− 保持良好通风，使用防爆排气通风设备或穿上适当的呼吸防护装备。 

− 未防护人员应转移致上风处。 

− 防止接触皮肤和眼睛（参见第 8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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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防范措施： − 防止产品或受产品污染的液体流入下水道、排水管、土壤或地表水源。 

清洗方法：        − 使用沙或其它惰性吸收剂。 

− 转移至可密闭容器（金属或聚乙烯[PE]）。 

不宜用清洗材料： − 液体。 

 

第 7 部分 - 使用和贮存 

 

使用： − 避免吸入该挥发气，防止接触眼睛、皮肤和衣物。 

− 远离点火源，仅使用接地的电器设备并且确保足够的通风罩／通风柜。 

− 使用时勿饮食或吸烟。 

贮存： − 贮存于通风空间或阴凉处，温度范围为 27°C (80°F)以下。 

− 远离点火源和不相容的材料：腐蚀性材料、氨水、无机酸、氯化物、强氧化剂和异氰酸酯。 

− 不使用时保持容器密闭。 

− 遵循容器标签、产品公告和溶剂型粘胶剂说明书上所有的防范信息。 

 

第 8 部分 - 暴露控制措施／人员保护措施 

 

系统设计： − 如果使用通风橱、围栏或通风柜，其平均气流速度至少为 100 英尺／分(50.8 厘米／秒)。 

监控： − 维持呼吸区域空气传播浓度低于暴露限值（参见第 2 部分）。 

保护呼吸系统： − 防止吸入溶剂。在通风良好的地方使用。打开门和／或窗以确保空气流通和更新。使用通风设备以去除员工呼吸

区域的空气污染物，并且维持污染物含量低于列于第 2 部分中的限值。在一般的使用中，通常无法达到暴露限值。

当逼近限值时，使用呼吸系统保护设备（滤片 A）。 

保护皮肤： − 尽量防止接触皮肤。当经常蘸取或浸入产品时，应使用聚乙烯或 PVA 涂层的橡胶手套。当进行一般的溶剂型粘接

操作或程序以制作塑料焊接片／管接口时，使用橡胶／腈类手术手套或抗溶剂性防护霜以提供充分的保护。 

保护眼睛： − 避免接触眼睛。针对接触程度而佩戴适当防溅性护目镜、防护面罩、含有眉毛保护装置和侧边保护的安全眼镜（护

目镜）等。 

 

第 9 部分 - 物理和化学特性 

 

外观 : 清澈，稀薄液体 

气味 : 氯化溶剂的特征性气味 

pH 值 : N/A 

沸点                 : 104°F (40°C) 基于第一个沸腾组分： 二氯甲烷 

闪点 : 14°F (-10°C) 基于乙酸甲酯 

自燃性               : N/A 

蒸气压 : 355 mm Hg. 68°F (20°C) 基于第一个沸腾组分： 二氯甲烷 

溶度 : 很小，可忽略。 

其它数据            : 蒸气密度：2.93（空气=1）    比重@23°C±2°（73°F±3.6°）典型 1.09 ± 0.040 

 蒸发率：14.5 (BUAC=1)    可燃性限值（体积百分比）：  爆炸下限：13% 

 粘度：水样稀薄 <90 CPS@23°C ± 2°       爆炸上限：23% 

 

第 10 部分 - 稳定性及反应性 

 

稳定性 : 稳定 

应避免的条件 

效应 

: 远离热源、火花、明火和其它点火源。 

: 产品被迫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和烟。 

应避免的材料 : 腐蚀性材料、氨水、无机酸、氯化物、强氧化剂和异氰酸酯。 

危险分解产品            : 一般使用时无危险分解产品。参见 10.2 的反应性／燃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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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部分 - 毒物学信息 

 

急性症状和效应：  

 吸入： 严重过度暴露可能导致恶心、晕眩或头痛。亦可引起嗜睡、眼睛和鼻道刺激。 

 眼睛接触： 挥发气会引发轻微不适。过度暴露可能会导致眼睛受伤，与液体接触时（受伤）伴有角膜或结膜发炎。 

 皮肤接触： 接触液体可能会去除皮肤上自然油脂，从而导致皮肤刺激。长时间接触会导致皮炎。 

 摄入： 可能会导致恶心、呕吐、腹泻和精神不振。 

慢性（长期）效应： 未知。 

 

第 12 部分 - 生态信息 

 

迁移性：   一般使用中会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扩散到空气中。典型的速率为 250 克／升。其它的最小限度负面影响包括因

泄漏到土壤、下水道、排水管或水道导致的地下水污染。 

降解性： 可生物降解。 

蓄积作用： 最小至无。 

 

第 13 部分 - 废弃注意事项 

遵循当地和国家法规处理废弃物。咨询废弃物处理专家。可进行合理控制的焚化处理。不允许向排水管、下水道或水道过量排放。空的容器须空气干

燥后方可进行废弃处理。 

 

第 14 部分 - 运输信息 

 

UN 编号        UN1992 ADR/RID 分类： 

UK 陆地与海运货物（国际海事组织）分类：  3 (6.1)  等级：     

物质分类编号：  项目编号： 

等级：        3 ICAO/IATA 分类： 

包装组：        II  等级：    3 

正确运输名称：     Flammable Liquid, toxic, n.o.s. 

PGR（若适用）     (Methyl Acetate, Dichloromethane)

       易燃性液体，有毒，n.o.s. 

       (乙酸已酯，二氯甲烷） 

 附风险：    6.1 

 包装组：    II 

 正确运输名称：  Flammable Liquid, toxic, n.o.s. 

     (Methyl Acetate, Dichloromethane) 

     易燃性液体，有毒，n.o.s. 

     (乙酸已酯，二氯甲烷） 

 

第 15 部分 - 规范信息 

 

防范标签信息： 易燃，刺激性 名列：  美国 TSCA、欧洲 EINECS (200-838-9)、加拿大 DSL、

澳大利亚 AICS、韩国 ECL、日本 MITI(ENCS) 

符号： F, Xi  

R 危险语： R-11 高度易燃 R-36/37/38 对眼睛，呼吸系统和皮肤有刺激性 

 R-20 吸入有危害 R-66 多次暴露可能会导致皮肤干燥或干裂 

  R-67 蒸气可能会引起睡意和导致晕眩 

   

S 安全语： S-2 放置于儿童接触不到的地方 S-26 万一接触眼睛，立即以大量水清洗并寻求医治 

 S-7 不使用时保持容器密闭 S-29 勿倾倒入排水管 

 S-9 保持容器在良好通风处 S-33 采取预防措施以防静电排放 

 S-16 远离点火源，禁止吸烟 S-51 仅在通风良好处使用 

 S-23/24/25 避免呼吸蒸气、接触皮肤和眼睛  

 



Page 4 of 4 

 
第 16 部分 - 其它信息 

 

规格信息 发行数据表部门： IPS 公司, 安全卫生与环境事务部 

联系人姓名：  Richard Winn, MS, CSP, MIIRSM 

电子邮箱地址：  EHSinfo@ipscorp.com 

培训必要性： 有必要。操作和程序的培训包含在溶剂粘胶说明书中。 

再发行日期／原因： 2008 年 1 月 / 首次以欧洲格式发行 – 首次中文版本 

产品用途： 粘结／粘固塑料的溶剂型粘胶剂： 丙烯酸塑料，聚碳酸脂塑料、苯乙烯类塑料、丁酸酯塑料、PETG 塑料等。

 该产品应由熟练技术人员操作使用并自行承担风险。本安全数据表内的信息是以目前知识和经验状况认为其正确

的资料为基础的。然而，我们并不对该资料的准确性以及因使用该资料所引起的后果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

 
通风 

仅在足够通风处使用。 勿在密闭的角落或狭窄的空间使用。  打开门和／或窗以确保空气流通和更新。 使用本地通风设备以去除员工呼吸区域的空

气污物，并且维持污染物含量低于列于第 2 部分中的限值。  仅使用防爆通风设备。 


